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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上无新提议
案提交表决；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3、本次股东大会因涉及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
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周四）15: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2、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3、召集人：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北京路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会议室。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秦剑飞先生。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计230名，代表

股份数为195,604,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16,357,550股的61.8303%。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4名，代表股份 194,721,3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16,357,550股的61.5510%。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26名，代表股份883,6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16,357,550股的0.2793%。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以现场及远程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

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

了如下决议：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95,493,5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31%，反对53,6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4%，弃权57,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2,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3981%，反

对53,6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718%，弃权57,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301%。

表决结果：通过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95,456,1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0%，反对54,2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弃权94,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4,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1655%，反

对54,2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97%，弃权94,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949%。

表决结果：通过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95,456,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3%，反对52,2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95,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5,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334%，反

对52,2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133%，弃权95,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533%。

表决结果：通过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95,492,4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5%，反对52,2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60,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1,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2737%，反

对52,2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133%，弃权60,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130%。

表决结果：通过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95,495,8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2%，反对52,4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8%，弃权56,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4,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584%，反

对52,4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359%，弃权56,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056%。

表决结果：通过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95,371,3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06%，反对136,9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0%，弃权 96,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0,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684%，反
对136,9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991%，弃权96,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25%。

表决结果：通过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95,436,9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1%，反对71,3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5%，弃权96,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5,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9925%，反

对71,3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749%，弃权96,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25%。

表决结果：通过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全
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95,488,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6%，反对52,2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63,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7,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8549%，反

对52,2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133%，弃权63,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318%。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孙振律师、何尔康律师；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1、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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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15日（星期四）
（2）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1750号信雅达国际1号楼30楼公

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邱永平先生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

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30人，代表股份 342,269,60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4.013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17,609,8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0.842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7人，代表股份24,659,7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171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7人，代表股份24,659,75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7人，代表股份24,659,7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1711％。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结果如

下：1．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678,3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72％；

反对 57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69％；弃权 1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068,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022％；反对57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71％；弃权 1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690,8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9％；
反对57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6％；弃权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080,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529％；反对57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65％；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690,8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9％；

反对57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6％；弃权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080,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529％；反对57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65％；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672,4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55％；

反对 58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01％；弃权 1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062,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782％；反对58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05％；弃权 1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2％。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668,8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5％；

反对59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3％；弃权7,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058,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636％；反对59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59％；弃权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

6．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672,4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55％；

反对58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2％；弃权7,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062,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782％；反对58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05％；弃权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2％。7．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600,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44％；

反对 6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68％；弃权 3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990,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846％；反对6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29％；弃权 3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5％。8．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594,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759％；

反对62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76％；弃权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029,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460％；反对62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44％；弃权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或其代理人在股东大会上已回避表决。9．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674,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60％；

反对58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8％；弃权7,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064,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847％；反对58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45％；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8％。10．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562,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33％；

反对 64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78％；弃权 2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997,8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159％；反对64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65％；弃权2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6％。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或其代理人在股东大会上已回避表决。1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664,9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33％；

反对59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2％；弃权5,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055,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478％；反对59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11％；弃权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1％。1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644,3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73％；

反对 60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8％；弃权 2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034,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643％；反对60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34％；弃权 2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何心琳、闵鹏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发表法律意见如下：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5月16日

证券代码：000546 证券简称：金圆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7号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3169 证券简称：兰石重装 公告编号：临2025-053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兰州市兰州新区黄河大道西段528号兰州兰石重

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30

710,371,772

54.380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

会召集，董事长郭富永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
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 公司董事会秘书武锐锐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1.0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5,689,024

比例（%）

99.3408

反对

票数

4,428,948

比例（%）

0.6234

弃权

票数

253,800

比例（%）

0.0358

1.0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5,673,124

比例（%）

99.3385

反对

票数

4,423,848

比例（%）

0.6227

弃权

票数

274,800

比例（%）

0.0388

1.0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5,667,384

比例（%）

99.3377

反对

票数

4,448,788

比例（%）

0.6262

弃权

票数

255,600

比例（%）

0.0361

2．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2.0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5,714,324

比例（%）

99.3443

反对

票数

4,409,448

比例（%）

0.6207

弃权

票数

248,000

比例（%）

0.0350

2.0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5,808,584

比例（%）

99.3576

反对

票数

4,318,188

比例（%）

0.6078

弃权

票数

245,000

比例（%）

0.0346

3．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股东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3,671,028

比例（%）

95.7173

反对

票数

4,181,048

比例（%）

3.8602

弃权

票数

457,500

比例（%）

0.4225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4．关于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4.01

4.02

4.03

4.04

4.05

议案名称

选举郭富永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车生文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齐鹏岳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刘朝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杜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得票数

703,669,594

703,508,246

703,472,708

703,433,443

703,560,22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99.0565

99.0338

99.0288

99.0232

99.0411

是否
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5．关于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5.01

5.02

5.03

议案名称

选举马宁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选举陈叔平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选举杨亚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得票数

703,525,241

703,429,543

703,676,92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99.0362

99.0227

99.0575

是否
当选

是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25,249,320

比例
（%）

84.3554

反对

票数

4,428,948

比例
（%）

14.7966

弃权

票数

253,800

比例
（%）

0.8480

1.02

1.03

2.01

2.02

3

4.01

4.02

4.03

4.04

4.05

5.01

5.02

5.03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公允
决策制度》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股东向金融
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
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选举郭富永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车生文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齐鹏岳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刘朝健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杜江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马宁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陈叔平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杨亚辉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5,233,420

25,227,680

25,274,620

25,368,880

25,293,520

23,229,890

23,068,542

23,033,004

22,993,739

23,120,517

23,085,537

22,989,839

23,237,223

84.3022

84.2831

84.4399

84.7548

84.5030

77.6087

77.0696

76.9509

76.8197

77.2432

77.1264

76.8067

77.6332

4,423,848

4,448,788

4,409,448

4,318,188

4,181,048

14.7796

14.8629

14.7315

14.4266

13.9684

274,800

255,600

248,000

245,000

457,500

0.9182

0.8540

0.8286

0.8186

1.5286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审议的议案经参加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西安）律师事务所
律师：窦方旭、曹治林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

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1．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上海市锦天城（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169 证券简称：兰石重装 公告编号：临2025-054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会议
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拟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
次会议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召开，并豁免本次会议的提前通知时限要求。与会
董事共同推举董事郭富永为会议主持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形成如下决议：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郭富永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马宁（主任委员）、陈叔平、杨亚辉；
（2）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郭富永（主任委员）、车生文、樊金仓、齐鹏岳、

刘朝健、杜江、陈叔平；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杨亚辉（主任委员）、马宁、陈叔平、郭富永、车

生文；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陈叔平（主任委员）、马宁、杨亚辉、齐鹏

岳、杜江。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车生文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军杰、马涛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乔小丽为公司总工程师，聘任

卫桐言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武锐锐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第三至第四项议案中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聘任卫桐言为公司财务总监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周怀莲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

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临2025-055）。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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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召

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关于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董事长、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
员，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等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长：郭富永；
（二）非独立董事：郭富永、车生文、齐鹏岳、刘朝健、杜江、樊金仓（职工董

事）。
（三）独立董事：马宁、陈叔平、杨亚辉。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自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马宁（主任委员）、陈叔平、杨亚辉；
（二）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郭富永（主任委员）、车生文、樊金仓、齐鹏岳、

刘朝健、杜江、陈叔平；
（三）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杨亚辉（主任委员）、马宁、陈叔平、郭富永、车

生文；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陈叔平（主任委员）、马宁、杨亚辉、齐

鹏岳、杜江。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一）总经理：车生文；
（二）副总经理：王军杰、马涛；
（三）总工程师：乔小丽；
（四）财务总监：卫桐言；
（五）董事会秘书：武锐锐；
（六）证券事务代表：周怀莲。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第六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已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及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聘任工

作，上述相关人员简历详见附件。公司对第五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第五届监事
会全体监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
健康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附件：个人简历1. 郭富永：男，1971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甘肃工业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任兰石重装党
委书记、董事长，瑞泽石化董事长。曾任兰石有限炼化公司生产部副部长、加工
车间主任，兰石重装规划发展部部长兼证券部副部长，兰石集团市场管理部副
部长，新疆公司总经理，兰石重装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2. 车生文：男，1972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甘肃工业大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高级工程师。现任兰石重装党委副
书记、总经理、董事，中核嘉华董事长。曾任兰石重装换热公司技术部、全焊车
间、销售公司负责人，兰石重装换热公司副总工程师、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
副总经理、党总支书记、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兰石重装换热公司党总支书记、总
经理、董事长，兰石重装副总经理等职务。3．樊金仓：男，汉族，1976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政工师。现任兰石重装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职工董事。历任兰石炼化
公司冲剪车间副主任、主任，兰石重装公司配套服务部部长，新疆兰石重装能源
工程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副总经理、生产部部长（兼），兰石炼化公司党委副
书记、工会主席等职务。4. 齐鹏岳：男，汉族，1969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经济师。现任兰石重装、兰石兰驼、兰石房地产公司专职外部董事。历任
兰石集团经理办公室综合科科长、经理办副主任、房地产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
兰石酒店餐饮公司总经理、兰石集团党委办公室主任、兰石集团办公室（董事会
办公室、监事会办公室）主任、党委巡察办副主任等职务。5. 刘朝健，男，汉族，1967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
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任兰石装备公司专职外部董事。历任兰石精密铸
造厂经销部部长、副厂长，兰石铸造公司副经理、副总经理、党总支书记、党委书
记、纪委书记，兰石集团市场管理部副部长、规划发展部副部长、战略投资部副
部长、战略投资部部长等职务。6. 杜江：男，1980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
士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现任华菱湘钢副总经理、兰石重装
董事。历任华菱湘钢生产技术主管、首席作业长，华菱湘钢技术中心高强容器
研究所高强组组长、板材品种研发室综合主管，华菱湘钢棒材厂副厂长、厂长、
技术质量部部长、技术中心（总工室）主任，销售部党委书记、纪委书记、部长，华
菱湘钢副总经理兼市场管理部部长。7．马宁：女，1986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民盟盟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
业于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专业，兰州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重庆大学应用经济
学博士，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现任兰州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副教授，兰州
大学管理学院运营与财务管理研究所成员，硕士生导师；兰石重装独立董事。
第九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甘肃省分赛区“优秀指导教
师”。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后期资助1项、教育部西部项目1项、中央高校专项
基金2项、重庆市博士后特别资助1项，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科基金、
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甘肃省科技厅软科学专项等科研项目多项。曾荣获兰州
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8．陈叔平：男，1964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华东石油学院石油矿场机械专业，现任兰州理工大学教授。历任胜利油
田电视大学助教，兰州真空设备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工程师、公司董事，曾兼任青
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天一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9．杨亚辉：男，1984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现任西北师
范大学法学院讲师，兼任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历任西北师范大学党委保
卫部副主任科员、科长，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助教等。10．王军杰：男，汉族，1984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毕业于兰州理工大学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
师。现任兰石重装副总经理，青岛公司、新疆公司、检测公司董事长。历任兰石
重装炼化公司技术部工艺二室产品工艺、主任，兰石重装容器部副部长、技术科
副科长（兼），新疆公司总工程师、党总支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技术部部长
（兼），新疆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11．乔小丽：女，1977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甘
肃工业大学（现为兰州理工大学）石油化工学院化机专业，大学学历，工程硕士，
高级工程师。现任兰石重装总工程师。历任兰石重装炼化公司技术部产品设
计、综合管理室副主任，兰石重装物供部副部长、市场营销部（销售公司）副部
长、国外项目部部长，兰石重装销售公司副经理、国贸项目部部长，兰石重装植
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能源化工装备工程研究院副院长（兼）。12．卫桐言：女，1976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陕
西科技大学经济秘书专业。现任兰石重装财务总监。曾任甘肃弘信会计师事
务所综合管理部行政兼审计助理，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甘肃分所
业务一部高级项目经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甘肃分所业务一部
任授薪合伙人，兰石重装财务部部长。13．马涛：男，1985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兰州
理工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工程师，中共党员。现任兰石重装副
总经理，兰石储能公司董事长，青岛公司、中核嘉华董事。历任兰石四方公司加
工车间副主任，兰石重装配套部副部长兼生产科副科长，兰石重装配套部副部
长兼加工车间主任，兰石重装加工车间主任，兰石重装炼化公司副经理（全面负
责兰州基地生产运营工作），兰石重装研发销售中心（设计部）经理。14．武锐锐：男，1988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具有法
律职业资格、证券从业资格、期货从业资格、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现任兰石重装董事会秘书兼总法律顾问、瑞泽石化董
事。曾在兴业证券深圳营业部、海通证券兰州天水路营业部、申银万国证券兰
州营业部及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职，2013年12月至2021年11月在海
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证券事务专员、主管、投资者关系部经理兼证
券事务代表，2021年11月至2022年2月任兰石重装资本运营总监，2022年2月
起任兰石重装董事会秘书。15．周怀莲：女，1988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
西北师范大学会计学专业，本科学历，具有中级经济师、中级会计师、证券从业
资格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现任兰石重装证券事务代表、战
略投资部（改革办）部长、董事会办公室主任、重工公司董事。历任兰石重装证
券事务代表、兰石重装证券部副部长、兰石重装证券投资部（董事会办公室）副
部长（副主任）（主持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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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11:00-12: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19日（星期一）至05月23日（星期五）16:00前
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zqb@lsh⁃ec.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30日
发布公司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5年 05月 26日（星期一）11:00-12:00举行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一季度

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
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6日（星期一）11:00-12: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包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郭富永，独立

董事马宁，财务总监卫桐言，董事会秘书武锐锐。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5月26日（星期一）11:00-12:00，通过互联网登录

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
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3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
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zqb@lshec.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931-2905396
邮箱：zqb@lshec.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